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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监管落地 商业保理存量清理启航

严把市场准入关

近年来，我国商业保理行业快速发展，

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部分省市出现

抢注现象，商业保理企业数量出现爆发式增

长。据银保监会排查统计，截至2019年6月末，

全国已注册商业保理企业12081家，较2018、

2019年初分别增加4222家和540家；全行业

注册资金8487亿元，较2018、2019年初分别

增加1117亿元和457亿元。

为规范商业保理企业经营行为，加强监

督管理，压实监管责任，防范化解风险，促进

商业保理行业健康发展，银保监会印发了

《通知》，从依法合规经营、加强监督管理、稳

妥推进分类处置、严把市场准入关、压实地

方监管责任、优化营商环境六个方面指导各

地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的事中、事后监管。《通

知》从源头严防商业保理公司扩张乱象，具

体提出，严把市场准入关；清理存量，严控增

量；要求各地方金融监管局协调市场监管部

门严控商业保理企业登记注册；在市场准入

管理办法出台前，原则上暂停商业保理企业

登记注册；确有必要新设的，地方金融监管

局要与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会商机制，形成一

致意见；严格控制注册地址和股权变更，禁

止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变更注

册地址。

《通知》还从市场准入、监督管理措施、监

督管理责任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作了规

定。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称，市场准

入方面，目前商业保理企业数量过多且良莠

不齐，当前应以消化存量、整顿乱象、规范秩

序为主；监督管理措施方面，赋予地方金融监

管部门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等监管手段，

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

这也是继2018年5月14日，商务部办公厅

将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公司和典当行三大类

机构制定经营和监管规则划转给银保监会

后，首份单个类金融机构监管文件。

对该文件出台的意义，苏宁金融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黄大智分析认为，作为银保监会

接管类金融机构中首份针对商业保理的文

件，文件对商业保理的风险化解和健康发展

具有积极意义。在监管职责上，对商业保理这

一业务形态统一了监管规则和监管主体，也

有效避免了重复监管和监管真空。

为企业划“红线”

《通知》还对商业保理企业提出具体监

管指标，具体分为受让同一债务人的应收账

款，不得超过风险资产总额的50%；受让以

其关联企业为债务人的应收账款，不得超过

风险资产总额的40%；将逾期90天未收回或

未实现的保理融资款纳入不良资产管理；计

提的风险准备金，不得低于融资保理业务期

末余额的1%；风险资产不得超过净资产的

10倍。

“《通知》一方面对于合规发展的保理企业

予以肯定，倡导商业保理公司向供应链上下

游的各类中小企业提供服务。”麻袋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苏筱芮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另一方面则通过列举方式阐述了商业

保理经营过程中的‘红线’行为，包括但不限

于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或受

托发放贷款等。总体而言，《通知》通过‘开正

门、堵偏门’的方式，对合规商业保理正本清

源，既严厉打击扰乱市场行为的‘劣币’机构，

也为合规保理机构的正常经营发展提供优良

的市场环境。”

《通知》中还明确提到，商业保理企业不

得有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通过网络借

贷信息中介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资产

管理机构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等机构融入资

金；与其他商业保理企业拆借或变相拆借资

金；发放贷款或受托发放贷款；专门从事或

受托开展与商业保理无关的催收业务、讨债

业务等。

资深互金评论员毕研广分析认为，这“七

条红线”，可以说直接指向了商业保理公司的

“要害”。重点来看，不得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不得通过网贷平台、地方交易所、资管机构、

私募基金机构融资。这不仅仅是对保理公司

的监管，也是对以上“融资平台”底层资产的

监管。换句话说，以上的融资平台，发布的标

的、收益权、理财产品、私募基金其资产底包

不能是“保理业务”。

2020年6月“大限”

《通知》还进一步压实地方监管责任，明确

地方政府监管职责，建立分级监管和专职监管

员制度，完善跨部门、跨地区监管协作机制。

对于如何分类处置存量商业保理企业，

上述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知》要求

按照经营风险情况、违法违规情形，将商业保

理企业划分为正常经营、非正常经营和违法

违规经营三类，稳妥有序对存量企业实施分

类处置。对于接受并配合监管、在注册地有经

营场所且登录“商业保理信息管理系统”或地

方金融监管部门指定信息系统完整填报信息

的正常经营类企业，地方金融监管局在报银

保监会审核后分批分次进行公示，纳入监管

名单，依法依规实施监管。督促非正常经营类

和违法违规经营类企业整改，整改验收合格

的，地方金融监管局可纳入监管名单。

对于拒绝整改或整改验收不合格的非正

常经营类企业，由地方金融监管局协调市场

监管部门将其纳入异常经营名录，劝导其申

请变更企业名称和业务范围、自愿注销或依

法吊销营业执照。对于整改验收不合格或违

法违规情节严重的违法违规经营类企业，由

地方金融监管局依法处罚或取缔，涉嫌违法

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通知》还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节点：确保

2020年6月末前完成存量商业保理企业清理

规范工作。银保监会表示，下一步，将抓紧制

定《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完

善商业保理企业市场准入、退出、业务经营和

监督管理规则，并适时征求相关部门、地方金

融监管局、行业协会和企业意见。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

首份单个类金融机构监管文件正式“出炉”，10月31日，银保监会官

网披露的信息显示，为规范商业保理企业经营行为，银保监会近日印发

了《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

为商业保理企业经营行为划出清理存量，严控增量；风险资产不得超过

净资产的10倍；建立分级监管和专职监管员制度等“红线”。在分析人士

看来，该文件通过“开正门、堵偏门”的方式，对合规商业保理正本清源，

既严厉打击扰乱市场行为的“劣币”机构，也为合规保理机构的正常经营

发展提供优良的市场环境。

前三季度五险企大赚2445亿元

净利润同比大增超八成

5家上市险企净利润可谓增速喜人。据统计，前三季

度5家上市险企归母净利润合计2445.54亿元，同比大增

85.55%。具体来看，寿险“一哥”中国人寿增速最快，达到

577.02亿元，同比增长190.4%。而中国平安盈利最多，报告

期内归母净利润达到1295.67亿元，同比增长63.2%，同时

前三季度该集团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运利润

1040.61亿元，同比增长21.5%。此外，中国太保、中国人保、

新华保险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29.14亿元、213.68

亿元、130.03亿元，实现同比增长80.2%、76.3%、68.8%。

对于净利润的高速增长，中国人寿认为，主要源于

投资收益增加、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调整的

影响；新华保险也表示，除了受保险企业税前扣除政策

调整影响外，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也在稳步提高。

多险企新单业务承压

前三季度，五大上市险企的1.95万亿元保费中，有

1.27万亿元来自寿险子公司。不过，北京商报记者注意

到，在寿险保费稳步增长背后，除中国人寿外，多家险企

新单保费呈现同比下降。前三季度，中国人寿实现首年期

交保费990.53亿元，同比增长4.7%，公司首年期交保费在

长期险新单保费中的占比达98.07%；而人保寿险该长期

险首年保费同比下降4.3%，太保寿险新保业务也下降

12.3%。同时，新业务价值数据也显示，前三季度中国人

寿同比增长20.4%，太保寿险则呈现负增长。

对此，有险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问题或与代理人

队伍息息相关。因为期交业务主要是来自于代理人，而

近几年代理人方面竞争激烈，一些优秀的代理人选择加

盟外资公司，还有不少是自己成立工作室或者成为独立

代理人。由此导致这些代理人整体销售的产品变复杂，

不一定只销售一家公司的产品。加之中小险企为抢占市

场，保险产品定价较为激进，而大公司产品定价、利率测

算相对保守，代理人为了促成业务也会为消费者推荐性

价比较高的产品，而不仅仅是盯着几家大型保险公司的

产品来推荐。基于上述情况，长期来看，会拉低大型险企

新单业务成交量。

非车险业务占比提升

在财险业务方面，财险公司向非车险转型明显，传

统的第一大险种“车险”的绝对垄断地位有所削弱。例如，

前三季度人保财险非车险业务增长迅猛，意外伤害及健

康险、责任险、信用保证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实现同

比增长38.4%、28.9%、128.2%。而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

收入1891.74亿元，仅同比增长2%。同时，车险业务在总

保费中的占比由去年同期的63%降至57%，非车险业务

占比增至43%。且太保财险、平安财险也是如此。

有保险公司部门负责人表示，在汽车行业增长低迷

的情况下，车险保费增速也相对降低，车险盈利水平也

相对欠佳。而非车险业务内容丰富，且大公司体量较大，

具备人才、资源、品牌等优势，非车险业务更易形成较多

的机会和发展空间。此外，非车险的发展也让险企的整

个财产险业务结构更加均衡，有利于分散结构性风险。

押宝消费科技板块

对于四季度，险企在权益市场将会如何布局引发外

界关注。某大型保险公司投资业务负责人表示，未来将

看好消费、科技相关板块。因四季度遇上国庆等重要时

点，从历史规律上看，指数短期反弹概率较大。长期看

多，目前整体估值仍处于历史较低区域，且未来会有更

多外资配置A股需求，长期看多股市，超配权益。消费类

如汽车、家电，科技类如计算机、医药应该会看到相关利

好政策。“当前债券收益率已下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同时

利率水平明显回升的可能性相对更小。从配置角度出

发，可以抓住收益率反弹机会加大力度配置利率债和中

高等级信用债，并保持一定久期。”该负责人建议道。

对于四季度配置方向，东方证券薛俊分析称，看好

盈利能力更突出、景气度（业绩增速）更稳定的龙头公

司，主要以上证50和沪深300指数为主，例如估值便

宜、ROE稳定、业绩增速平稳的大金融板块四季度依

然存在估值修复的机会；电子、计算机、通信等科技板

块龙头股基本面和政策向上趋势逐步明确。必选消费和

医药板块，中长期看好，短期来看估值可能需要时间消

化和调整。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李皓洁

保费收入1.95万亿元、净利润实现2445.54亿元，今年前三季度，五大上市险企上交了一份不俗的成

绩单。据北京商报记者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合计净利

润同比大增超八成。5家险企前三季度赚得盆满钵满，不仅源于所得税政策的调整，非车险业务增长迅猛

也成为一大“功臣”。不过，在保费企稳的背后，寿险新单业务承压、非车险业务飙升等现象也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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